
日本發布創新治理報告書，主張強化企業等對法規範形成的實質參與

　　日本經濟產業省於2020年7月13日發布「創新治理：實現Society5.0的法規與結構設計（GOVERNANCE INNOVATION: Society5.0の実現に向
けた法とアーキテクチャのリ・デザイン）」報告書。其作成背景係依據日本在去（2019）年G20峰會時，基於大阪框架（大阪トラック、
Osaka Track）下的「可資信任的資料自由流通機制（Data Free Flow with Trust（DFFT））願景，所提出的創新治理目標。該目標指出，過往的
治理模式主要依靠法律規範，但明顯已追趕不及數位化與創新的快速步伐，致生新型態風險無法獲得有效控管、法律可能阻礙創新等問題，因而有

必要革新治理模式，以掃除創新活動的障礙。基此，就上述創新治理模式的必要性與方式，日本召集國內外法律、經濟、科技、經濟等各界專家徵

求意見進行討論，彙整後作成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主張，應擺脫法規範的設計、法遵與執行，均由國家主導的傳統模式，建立提高企業參與規範擬定與實施程度的治理型態。具體主要

包含以下作法：

（1）法規範制定層面：規範之制定方向，改以作成價值決定的目的導向為主。至於細節性的行為義務，包含企業如何在數位化的虛擬場域內，
透過程式語言等途徑落實上述法目的，則應由該些企業、以及在虛擬場域活動的社群或個人等利害關係人共同參與擬定相關的指引或標

準。

（2）法遵層面：如上（1）所述，未來法規範制定將轉為形塑價值與目的為主，不會明確訂定企業的行為義務，而交由企業來擬訂。企業所制
定之行為規範能否達成法規範目的，則須仰賴企業主動揭露其法遵方法，供外界檢視。因此，除企業應採用創新手法達成法目的、並對內

落實法遵事項的說明外，應運用各種內外部查核機制來控管風險。同時，應著手研發相關技術或措施，讓利害關係人得取用企業之即時資

料，以隨時確認企業所採取方法有無達成法遵，實現有效監督。

（3）執法層面：政府應以企業之行為對社會產生影響的程度，作為執法標準。若遭遇AI參與決策而衍生的事故，不應歸責於個人，而應建立獎
勵機制，鼓勵企業積極協助究明事故原因。另一方面，亦應推動訴訟與訴訟外紛爭解決機制的線上化（Online Dispute Resolution,
ODR），例如共享經濟平台服務的認證機制與標準、就電商平台上發生的小額消費糾紛由平台透過公告罰則等方式抑止與處理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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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ANCE INNOVATION： Society5.0の実現に向けた法とアーキテクチャのリ・デザイン」報告書を取りまとめました

大阪框架（Osaka Track）

「GOVERNANCE INNOVATION：Society5.0の実現に向けた法とアーキテクチャのリ・デザイン」の概要 [ pd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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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連結

相關附件

2023 LINE PROTOSTAR 新星創業營–五月場（實體參與報名）→
2023 LINE PROTOSTAR 新星創業營–五月場（線上參與報名）→
【2023科技法制變革論壇】 高齡科技發展與法制策略論壇→
「跨域數位協作與管理」講座活動→
新創採購-政府新創應用分享會→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7/20200713001/20200713001.html
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7&tp=5&d=8290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7/20200713001/20200713001-4.pdf
https://www.meti.go.jp/press/2020/07/20200713001/20200713001-1.pdf
https://www.kantei.go.jp/jp/singi/keizaisaisei/odrkasseika/pdf/report.pdf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198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199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40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1
https://stli.iii.org.tw/news-event.aspx?no=16&d=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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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稿時間：上稿時間：2020年08月

進階閱讀：進階閱讀：

范晏儒，〈大阪框架（Osaka Track）〉，資策會科技法律研究所，https://stli.iii.org.tw/article-detail.aspx?no=67&tp=5&d=8290（最後瀏覽日：2020/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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